广东省第二次农业普查综合业务问题解答之一
问1：大学生户口已迁出本普查区，是否要填？

答：要在原户籍的家庭户填报（特例）。

问2：本普查区有一户弃耕，如果填H37，那么H42还要填吗？不填又不平衡，填又没有实际经营耕地，该如何处理？即弃耕的如何处理？
答：经营耕地以承包耕地为标准。抛荒不满三年的耕地要填H37，H42；抛荒三年以上的耕地H37，H42均不用填，即既不算承包也不算经营。

问3：距离学校最近不足1公里，如0.2公里，填0或1？
答：按四舍五入取整数。不足0.5公里填0，超过1.5公里至不足2.5公里填2，如此类推。

问4：在本书中所提到的“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农业生产”是否是一回事？
答：不一样。“从事农业生产”是指直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经营农业生产”是属于自负盈亏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农业生产活动。从事农业生产的既包括经营者也包括打农业工的工人；从事农业经营的包括雇主和自营人员，不包括农业雇工。

问5：新下发的方案中，人记录为何有两个修订格，是否允许1人可以修订两次？如果第5个人R4错，是否要在人记录修订5后修订？在人记录修订2修订行吗？
答：具体见填报注意事项的数据抄录技术规范中的错误修订要求。

问6：如R14填4打工，则H47至H52要不要填？
答：所有指标编号带下划线的指标为必填项，不能为空，没有数据时必须补0。但在抄录光电格时，整数的只填右的一个格，有小数的填0.0。

问7：户1表的第8人在新增表如何填写?即在新增表的表头第一人填写的内容是否与前7个人的表一致?
答:一户超过7人的应在户1表的第二张第一列开始登记，如此类推。不管该户多少人，每个人填写的要求都要一样；增加的每张户1表的表头均要填写，除“本表第—页按实际填写外，其他表头的项目要与第一张表的相应项目要一致。

问8:第一人在R2出错,在人记录修订1后面的两个码格内修正,第一人在R7又出错,在人记录修订2后面的两个码格内修正。对否?
答；错。户1表正面的人记录光电录入修订格是针对相应某个人差错进行修订，一个人只允许有2个光电录入格（包括同一指标的2个光电录入格）的差错修订，如果超过2个光电录入格错误，必须换表重抄。具体见填报说明。
     
问9:H0出错时,是否在人记录修订7处修正?
答：对，应在户1表正面的第七人的修订码格上修订，但如果第七人的人记录有误时，应先修订人记录，然后再修订H0指标。如果第七人有两个错误，H0也错，则该户1表要换表重抄。具体见填报说明。

问10：大米加工厂属于农业服务业吗?碾米(即把谷变为米)属于农业服务业吗?
答：不属于农业服务业，应属于工业加工业。

问11：城关镇是否属于城镇范畴?地级市所在地不属于城镇范畴对吗?
答：城关镇和地级市所在地应按照统计局新的城乡划分规定执行。但要具体分析城镇属不属于这次农业普查的范围。
 
问12：户1表姓、名填写不足位的，由头填写，还是由尾填写。
答：姓、名的填写是分别从光电录入格左面第一格填写。具体见填报说明。

问13：我们这里的住房大部分是以红土沙与石灰石混合后整体一气呵成垒成墙，可否算砖（石）木结构？还是计为其他结构？
答：应按照砖木结构处理。

问14：外来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打工），填家庭户表还是填集体户表？
答：如果是非全家外来的人口应在集体户表登记，如果是全家外来的人口应登记家庭户表。

问15：如果外来人口经营农业生产的，其老家的房屋如何计算？
答：不管是否全家外来，只要是经营农业生产的户，均要将老家拥有住房的情况填报H10—H14指标。

问16：几户农户合伙购买一台联合收割机，统一有某一户管理和驾驶，联合收割机应在户2表如何登记？
答：只能填报一台。一般由管理和驾驶的农户填报。

问17：工业园区是分布在几个行政村，一个工业园区就有几万人，如果纳入农普范围，工作量非常大,而且没什么意义，可否通过城乡划分成特殊区域，不参加农普？
答：应按照集体户登记户3表，如果人数超过3960人的企业，分为两个集体户登记；超过7920人的，分为三个集体户登记；如此类推。（如今后有方案变化则另行说明）

问18：在农村居住的城镇户是否要登记？
答：按照居住在农村的家庭户填报。

问19：排灌站给农户承包经营应填什么表？
答：归承包经营的农户登记户1和户2表，如果有为本户以外的户提供农业排灌服务的，要反映农业服务业情况。排灌站不再填报单位表。

广东省农业普查综合试点问题解答之二
1、《方案》第34页，住户表中，"经济和生活联为一体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例如:张三户籍在本普查区,但人在本普查区外打工(居住),在本普查区的家中的经济来源是张三打工寄回(带回)的收入。请问，张三是否属于本普查区住户中的登记对象？
    答：应理解为经济或生活连成一体，即符合经济联成一体或者生活联成一体之一者作为一个家庭户。张三属于经济联成一体的家庭人口，在本户登记。

2、《方案》的住户普查表登记对象中“在本普查小区居住的户”，“居住”是否有时间规定？如果有，是时点规定还是时期规定？如果是时点指标，是否指2006年12月31日24时？如果是时期规定，能否规定是多少天？1个月、3个月、还是半年？
    答：居住是以12月31日的普查时点为时间标准，但居住不是按照居住的时间长短来判别是否居住，而是以常住性质判别是否居住。对于临时外出如出差、探亲访友等仍视为在本普查区居住；如果到本普查区固定居住，并不属于临时性居住的视为在本普查区居住。

3、城镇普查区和农村普查区能否有更加细致的划分？城镇普查区（普查小区）是否要绘制地图？
    答：根据各地具体情况，由当地农普办决定。

4、《方案》第20页的D81和D82相对应的码格中，左边不足处能否补“0”？
    答：每个光电录入格只填一个数字，填写数字一律靠右填写，数据位数少于光电录入格个数时，左边空格不需补“0”。

5、“村表”中“年末本村拥有其他农业用地的面积”是指村本身集体的地，还是本村所有农户其他农业用地面积的总和? 
    答：是指本村拥有的其他农业用地面积的总和。

6、有一户住在城镇普查区，有农业生产经营；在其他农村普查区也租有耕地经营，那该户该怎样登记？收入怎样区分？
    答：应在居住的普查区登记。如果在经营的农村普查区有部分家庭人口居住，则分为两户在居住地登记。

7、居委会视为农村的条件是什么？
    答：按照《普查方案要点》的三个条件符合其中之一也视为农村。

8、在国家方案说是连续修订，不可跳格修订。如果户表1人记录第6人出错，前1—5人无错，修订时是在人记录修订1处修订还是在人记录6处修订？ 
    答：必须在规定能修订的光电录入修订格中连续修订。户1表的人记录的光电修订格是规定对应的某人的人记录进行修订的。

9、农业户只要户口还在本普查区（全家外出），离开半年以内，按户表填报，离开半年以上，按全家外出填报，对吗？ 
    答：全户外出不能按照外出的时间长短进行判断，要根据离开本普查区的性质确定。如果全户临时探亲访友等仍作为居住在本普查区的住户。

10、如果就业方式R14为打工，H48--H52都应填“没有”对吗？因为H48—H52都是经营的。
    答：虽然住户成员中R14均填写打工，但指的是主要就业方式。如果家庭还有经营部分，虽然是非主要就业方式，在H48—H52仍然要填写具体经营的情况，不能填写“没有”。

11、国家方案中说：“外来户只需填1类人口”是什么意思？在那张表填？
    答；国家方案中说：“外来户只需填1类人口”是指普查时点居住在本普查区的人口。如果属于全户外来不经营农业生产的户填报户1表，外来经营农业生产的户填报户1表和户3表，非全家外来没有经营农业生产的人口填报户3表（集体户表）。

12、单2表产业活动单位的D87（机构类型）如何界定？
   答：按照其产业活动单位的机构性质判断，但行政、事业法人单位本部中无法判断其性质的，可按照上级法人单位的类型判断。
13、城镇和农村地域的住户摸底工作有何区别？
    答：农村住户采取“有户就查”的办法，凡是居住在农村、在农村经营农业、户籍在农村的都是住户清查摸底对象。 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采取“以地(设施)找户”的办法，只有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户才是住户清查摸底的对象。

14、农场的耕地或其他农业用地承包到农户，耕地或其他农业用地如何填报？
    答：属于耕地的农场仅填报D132（拥有耕地），农户填报的户1表的H41（租入、包入、转入）和H42（实际经营耕地）。属于其他农业用地的农场仅填报D137（拥有其他农业用地），农户填报H46（实际经营的园地、林地、牧草地、渔业养殖面积）。

15、从摸底表过录到全户外出情况手工过录表的外出原因的人数如何统计？
    答：请参照《本地户全家外出情况手工过录表》填表说明最后一段。

16、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有下属的农业产业活动单位，如何填报？
    答：除企业法人单位以外，其他法人单位可以不填报法人单位基本情况表。比如乡镇政府，它本身是法人单位，开办有农业综合服务站、水利站、畜牧兽医站、林业站等农业产业活动单位。在组织农业普查时，虽然乡镇政府是这些产业活动单位的法人单位，但它们的基本情况可以在乡镇普查表中得到更好的反映。同样，村民自治组织的基本情况可以在行政村表中得到反映，直接普查其产业活动单位情况就可以了。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法人的基本情况已经在经济普查中调查过，同样也是直接普查其产业活动单位情况就可以了。

17、试点方案的错误修订是“三横三竖”，但国家培训幻灯片是“三横两竖”，应如何处理？
    答：按照国家方案（送印稿）的规定“三横两竖”处理。

